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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973

证券简称：宝胜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19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宝应县苏中路1号公司办公大楼1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3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89,139,39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5.668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生长山先生主

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3人，董事生长山先生、独立董事王跃堂先生、裴力先生列席会

议。 董事邵文林、宋宇峰、闫修辉、马永胜、张航、卢之翔因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独立董事王

益民先生、沈华玉先生因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张庶人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7,513,883 99.6676 1,279,000 0.2614 346,513 0.0710

2、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7,524,183 99.6697 1,279,000 0.2614 336,213 0.0689

3、议案名称：2025年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6,272,383 99.4138 2,530,000 0.5172 337,013 0.0690

4、议案名称：2026年度生产经营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4,642,462 97.0362 14,154,921 2.8938 342,013 0.0700

5、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7,570,283 99.6792 1,245,700 0.2546 323,413 0.0662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850,072 96.3603 1,314,200 2.5403 568,691 1.0994

7、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6,066,483 99.3717 2,507,000 0.5125 565,913 0.1158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4,996,762 97.1086 13,540,521 2.7682 602,113 0.1232

9、议案名称：关于对子公司担保预计及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4,924,184 97.0938 13,657,821 2.7922 557,391 0.1140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7,272,783 99.6183 1,309,400 0.2676 557,213 0.1141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7,319,183 99.6278 1,292,700 0.2642 527,513 0.108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50,107,

450

96.8578

1,279,0

00

2.4723 346,513 0.6699

2

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50,117,

750

96.8777

1,279,0

00

2.4723 336,213 0.6500

3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48,865,

950

94.4580

2,530,0

00

4.8904 337,013 0.6516

4

2026年度生产经营计

划

37,236,

029

71.9773

14,154,

921

27.3615 342,013 0.6612

5

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

要

50,163,

850

96.9668

1,245,7

00

2.4079 323,413 0.6253

6

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49,850,

072

96.3603

1,314,2

00

2.5403 568,691 1.0994

7

关于董事、 高级管理

人员2025年度薪酬情

况及2026年度薪酬标

准的议案

48,660,

050

94.0600

2,507,0

00

4.8460 565,913 1.0940

8

关于公司申请银行贷

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37,590,

329

72.6622

13,540,

521

26.1738 602,113 1.1640

9

关于对子公司担保预

计及授权的议案

37,517,

751

72.5219

13,657,

821

26.4006 557,391 1.0775

1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49,866,

350

96.3918

1,309,4

00

2.5310 557,213 1.0772

11

关于修订 《公司章

程》的议案

49,912,

750

96.4815

1,292,7

00

2.4987 527,513 1.019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大会审议的议案1～议案10均由股东会以普通决议通过， 即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议案11由股东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及以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颜爱中、李永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由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

600973

证券简称：宝胜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20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仇家斌

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仇家斌先生因个人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其担任的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仇家斌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仇家斌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

作的开展和正常生产经营。

仇家斌先生在任职公司副总经理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 公司董事会对其为公司发展

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21�日

证券代码：

002345

证券简称：潮宏基 公告编号：

2026-019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4月20日15: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4月20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04月20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汕头市濠江区南滨路98号潮宏基广场办公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廖创宾先生

6、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议案的具体内容已于2026年03月28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7、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599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425,759,15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9182%。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共75,679,851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176%。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6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281,964,2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344%。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93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43,794,924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838%。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5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425,544,354股，反对99,200股，弃权115,6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5%。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43,580,124股，反

对99,200股， 弃权115,600股。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75,465,051股， 反对

99,200股，弃权115,600股。

2、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25,538,254股，反对97,800股，弃权123,1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1%。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43,574,024股，反

对97,800股， 弃权123,100股。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75,458,951股， 反对

97,800股，弃权123,100股。

3、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25,552,954股，反对100,200股，弃权106,0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16%。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43,588,724股，

反对100,200股， 弃权106,000股。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75,473,651股， 反对

100,200股，弃权106,000股。

4、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425,549,154股，反对101,400股，弃权108,6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07%。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43,584,924股，

反对101,400股， 弃权108,600股。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75,469,851股， 反对

101,400股，弃权108,600股。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定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汕头市潮鸿基投资有限公司、廖木枝先生、廖创宾先生、林军平先生、徐俊雄先生、

蔡中华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由其他非关联股东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43,470,324股，反对134,200股，弃权190,4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3%。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43,470,324股，

反对134,200股， 弃权190,400股。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75,355,251股， 反对

134,200股，弃权190,400股。

6、审议通过《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

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18,788,918股，反对2,877,336股，弃权4,092,9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629% 。 其中，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 同意

136,824,688股， 反对2,877,336股， 弃权4,092,900股。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68,709,615股，反对2,877,336股，弃权4,092,900股。

该提案为特别决议内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开展黄金存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4,817,654股，反对763,100股，弃权178,4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89%。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42,853,424股，

反对763,100股， 弃权178,400股。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74,738,351股， 反对

763,100股，弃权178,400股。

8、 审议通过 《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开展黄金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业务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424,821,654股，反对765,100股，弃权172,4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98%。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42,857,424股，

反对765,100股， 弃权172,400股。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74,742,351股， 反对

765,100股，弃权172,400股。

9、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5,416,854股，反对134,200股，弃权208,1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96%。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43,452,624股，

反对134,200股， 弃权208,100股。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75,337,551股， 反对

134,200股，弃权208,100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徐征律师、占菲菲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北

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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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市值终止上市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截至2026年4月20日，公司股票收盘总市值已经连续十个交易日低于5亿元。 根据《股票

上市规则》第9.2.1条规定，若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收盘总市值均低于5亿元，公司股票将

因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被深交所终止上市交易。

2、因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而终止上市的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第一款第

（六）项规定，若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收盘总市值均低于5亿元，公司股票将被深圳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终止上市交易。 另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1.15条规定，因触及

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而终止上市的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

2026年4月7日，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收盘价为3.71元

/股，对应总市值4.91亿元，首次出现收盘总市值低于5亿元的情形。 截至2026年4月20日，公司股

票收盘总市值已连续十个交易日低于5亿元， 公司股票存在因触及市值指标相关规定而被终止

上市的风险。

二、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2.3条规定，在深交所仅发行A股或同时发行A、B股的上市公司，

首次出现股票收盘总市值低于5亿元时，上市公司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或存

托凭证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另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2.4条规定，上市公司出现

连续十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总市值低于5亿元， 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或存

托凭证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相应的情形消除或者

出现终止上市情形之日止（以二者孰先发生为准）。

2026年4月8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市值终止上市的首次风险提示公

告》（公告编号：2026-023）。

本公告为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市值终止上市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

三、风险提示

1、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由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总额、净利

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规定，公司触及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的情形，公司股

票自2025年4月30日开市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证券简称由“国华网安” 变更为“*ST国

华” ，证券代码仍为“000004” ，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比例限制为5%。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

4月29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9）。

2、公司预计将触及财务类终止上市的情况

公司预计2025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且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营业收

入低于3亿元，可能触及财务类终止上市情形。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12条规定，上市公司

因触及第9.3.1条第一款规定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实际触及退市风险警示

情形相应年度次一年度出现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

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的情况，上市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根据公司于2026年1月31日披露的《2025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6-005），预计公

司202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20000万元至30000万元；扣除后营业收入为19700万元至29600万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6200万元至9300万元；利润总额为2000万元至3000万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万元至1200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4000万元至-2000万元。 公司预计2025年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及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或为负值，且营业收入、扣除后营业收入或低于3亿元。 根据《股票

上市规则》第9.3.1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公司股票将因触及财务类退市情形被终止上市，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26年3月28日及2026年4月14日，公司先后披露了《关于公司2025年年报编制及最新审

计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1、2026-027），截至上述公告披露之日，公司2025年年审

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与会计师在关键审计事项、审计报告出具时间安排等事项上不存在重大

分歧。

3、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6条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9.3.1条第一款第一项至

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应当在其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当年会计

年度结束后一个月内，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在首次风险提示公告披露后

至年度报告披露前，每十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该规定，公司应当披露股票可

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公司于2026年1月31日、2月24日、3月10日、3月14日、3月28日、

4月1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分别发布了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2026-006）、《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26-011）、《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三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26-016）、《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四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26-018）、《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五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6-021）

及《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六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6-026）。

四、其他事项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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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次减持计划披露之日，安徽皖投工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皖投工业” ）持有安

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塑股份” ）308,750,7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59%。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皖投工业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

数量不超过35,947,38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在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派发

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变动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皖投工业可以对减

持计划进行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安徽皖投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308,750,716股

持股比例 8.59%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308,750,716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安徽皖投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35,947,38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35,947,38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5月18日～2026年8月17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于公司IPO前持有的股份

拟减持原因 经营需要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

出承诺 √是 □否

皖投工业作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主要股东， 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与上市

公告书中作出如下关于自愿锁定股份及减持意向的重要承诺：

1、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承诺

“（1）本公司自华塑股份股票发行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

发行前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华塑股份股票，也不由华塑股份回购该部分股票；（2）本公司

同意相关证券登记结算机构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将本公司所持有的华塑股份股票依法锁定。 ”

2、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诺

“（1）在不违反本公司已作出的相关承诺前提下，本公司存在对所持公司股票实施有限减

持的可能性，但届时的减持数量和减持价格遵守下列规定：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

续90日内， 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 在任意连续

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单个受让方的受

让比例不得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5%，转让价格下限比照大宗交易的规定执行，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另有规定的除外。 计算上述减持比例时，本公

司与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合并计算；（2）如果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等监管机关关于减持股份事项另有规定的，本公司从其规定。（3）若违反上述承诺，本

公司将在华塑股份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上公开说明原因并向华塑股份股东和社

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因未履行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华塑股份所有。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

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股东将根据自身经营发展情况、结合市场情况、公司股价以及相关规

定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以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际减持数量和减持价格存在不确

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等有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

股份的情形。

2、本次计划减持的股东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相应承诺的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告知义务。 减持计划实施后，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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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芜湖总部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0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9,418,39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148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宋志刚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3人，公司董事、总经理王生先生，独立董事傅代国先生、李明茂

先生、王伦刚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列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张龙先生出席会议；财务总监席丽娟女士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2,220,095 96.7193 6,278,303 2.8613 920,000 0.4194

2.议案名称：《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2,281,295 96.7472 6,314,703 2.8779 822,400 0.3749

3.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2,460,895 96.8291 6,249,503 2.8482 708,000 0.3227

4.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2,438,595 96.8189 6,282,803 2.8633 697,000 0.3178

5.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842,895 96.5474 7,065,303 3.2200 510,200 0.2326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2,353,495 92.2226 16,419,803 7.4833 645,100 0.2941

7.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担保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2,231,695 92.1671 16,498,103 7.5190 688,600 0.3139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2,050,420 92.0845 16,417,678 7.4823 950,300 0.4332

9.议案名称：《鑫科材料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2,191,420 92.1487 16,236,578 7.3998 990,400 0.451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2025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23,009,795 76.1709 6,278,303 20.7835 920,000 3.0456

2

《2025年度独立董事

述职报告》

23,070,995 76.3735 6,314,703 20.9040 822,400 2.7225

3

《2025年年度报告及

摘要》

23,250,595 76.9680 6,249,503 20.6881 708,000 2.3439

4

《2025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23,228,295 76.8942 6,282,803 20.7984 697,000 2.3074

5

《2025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22,632,595 74.9222 7,065,303 23.3887 510,200 1.6891

6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的议案》

13,143,195 43.5088 16,419,803 54.3556 645,100 2.1356

7

《关于调整公司担保

事项的议案》

13,021,395 43.1056 16,498,103 54.6148 688,600 2.2796

8

《关 于 公 司 董 事

2025年度薪酬执行情

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12,840,120 42.5055 16,417,678 54.3485 950,300 3.1460

9

《鑫科材料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

制度》

12,981,120 42.9723 16,236,578 53.7490 990,400 3.278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非累积投票议案7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2/3以上使用非累积投票

的方式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驰君泰（合肥）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俊、汪泳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会的公告文件，随公司其他文件一并提交上海证券

交易所审核公告。

特此公告。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

000514

证券简称：渝 开 发 公告编号：

2026-017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已于2026年4月18日通过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进行披露。 在事后核查中，发现“第五节重要事项十四、4、关联

债权债务往来”中货币计量单位使用错误，但不会对公司业绩造成影响，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应收关联方债权

关联方 关联关系 形成原因

是否存在

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

期初余

额（万

元）

本期新增

金额（万

元）

本期收回

金额（万

元）

利率

本期利息

（万元）

期末余额

（万元）

重 庆 朗

福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联营企业

提供股东

借款用于

公司生产

经营需要

是 0

9,310,0

00

0

一年期

lpr

74,224.9

3

9,310,0

00

关联债权对公司经

营成果及财务状况

的影响

此笔款项为双方股东按持股比例向朗福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用于其归还银行贷款本

息，有利于朗福公司的稳健经营，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不造成重大影响。

更正后：

应收关联方债权

关联方 关联关系 形成原因

是否存在

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

期初余额

（万元）

本期新增

金额（万

元）

本期收回

金额（万

元）

利率

本期利息

（万元）

期末余

额（万

元）

重庆朗福

置业有限

公司

联营企业

提供股东

借款用于

公司生产

经营需要

是 0 931 0

一年期

lpr

7.42 931

关联债权对公司经

营成果及财务状况

的影响

此笔款项为双方股东按持股比例向朗福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用于其归还银行贷款本

息，有利于朗福公司的稳健经营，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不造成重大影响。

本次更正不会对公司2025年年度业绩造成影响，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和年报使用者带来的不

便深表歉意。 更正后的2025年年度报告详见2026年4月21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4月21日

证券代码：

003010

证券简称：若羽臣 公告编号：

2026-021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26年4月17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2026年4月20日上午10:00在广州市海珠

区鼎新路8号欢聚大厦38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

出席7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王玉先生主持召开，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

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全体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了充分讨论，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联席公司秘书及授权代表的议案》；

同意钟明辉先生辞去香港 《公司条例》(香港法例第622章)、《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

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 )项下的联席公司秘书职务及不再担任授权代表，该

辞任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辞任后，钟明辉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及附属公司

的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本次发行H股并上市工作的需要， 同意新增聘任郑泓怿女士担任香港 《公司条

例》（香港法例第622章）及《香港上市规则》下的联席公司秘书，该聘任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通过之日起生效；新增委任郑泓怿女士担任公司于香港《公司条例》第16部下的授权代表，代表

公司接受任何向公司送达的法律程序文件或通知，该委任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新增委任郑泓怿女士为公司于《香港上市规则》第3.05条项下的授权代表，负责协助公司在

本次发行H股并上市后与香港地区监管机构的沟通协调等相关工作，该委任自公司在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之日起生效。

上述更换完成后，公司于香港《公司条例》（香港法例第622章）及《香港上市规则》下的联

席公司秘书为罗志青女士和郑泓怿女士，香港《公司条例》第16部下的授权代表为郑泓怿女士，

《香港上市规则》第3.05条项下的授权代表为王玉先生、郑泓怿女士。

本议案已经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056

证券简称：中国医药 公告编号：临

2026-024

号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全资子公司天方药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方药业”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

的两份注射用尼可地尔（以下简称“该药品” ）《药品注册证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通知书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注射用尼可地尔

受理号：CYHS2402328、CYHS2402329

证书编号：2026S01158、2026S01159

剂型：注射剂

规格：12mg、48mg

上市许可持有人：天方药业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

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药品其他相关情况

（一）该药品主要用于治疗急性心力衰竭和不稳定型心绞痛。 最早由日本中外制药株式会

社研发，于1993年在日本上市，随后在欧洲和美国上市，国内未进口原研。

（二）国家药监局于2024年7月受理该药品的注册申请。

（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药品累计投入约808万元人民币（未经审计）。

（四）药品市场情况介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天方药业外，国内已有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天士力之骄药

业有限公司等42家生产企业获得该药品批件。

根据第三方米内数据库查询显示，2024年中国三大终端六大市场该药品销售额约为

62,121万元，2025年前三季度约为21,783万元。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获得注射用尼可地尔注册批件，将进一步夯实公司原料制剂一体化发展战略，有利于

丰富公司产品线矩阵，完善产品布局。 但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不确定因素影响，该药品

未来可能存在销售不达预期等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

000676

证券简称：智度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09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长、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长、董事陆宏达先

生的书面辞职报告，陆宏达先生因身体原因并尚有其他重要事情需要处理，决定辞去公司董事

长、董事职务。辞职后，陆宏达先生将担任公司顾问，继续服务公司，并期望后续能再争取担任公

司董事长、董事职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陆宏达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但将导致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在公司董事会选举产生新任审计委员会委员

前，陆宏达先生将继续履行董事及相关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职责。 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

完成新任董事、董事长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补选等工作，并尽快完成董事会秘书聘任工作。在

新任董事会秘书选聘就任前，暂由公司财务总监刘韡先生代为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董事陆宏达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 董事的原定任期届满日为2027年1月15日。 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陆宏达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其辞任不会对公司

经营产生影响。

陆宏达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长、董事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 公司董事会对陆宏达先生在

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财务总监刘韡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期间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0-28616560

传真：020-28616560

电子邮箱：zhidugufen@genimous.com

联系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凤凰南路56之三401室

特此公告。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0日


